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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07章
申請國內無產製證明

1.
申請時機

依「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申請輸往課稅區產品(國內課稅區尚未能產製之產品)依所使用原料或零件課徵進口稅捐及貨物稅時。

2.
內容說明

為提升國內產業技術及保護國內產業，自國外進口之機器設備經經濟部工業局審查確屬國內無技術能力製造者核發證明。
3.
應備文件
(1)
申請函。

(2)
營業事業、工廠登記證影本一份。

(3)
產品型錄或其他產品特性說明文件。

(4)
其他應檢附文件。

4.
申請資格或要件
已辦妥設立登記之園區事業。

5.
主會辦單位
經濟部工業局。
6.
規費及其他事項

免規費。
7.
相關法規
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8.
業務諮詢服務

9.1
FAQ：
Q：取得無產製證明，是否仍須列保稅帳受海關監管？

A：無須列保稅帳，但屬工業局追蹤列管，無產製證明之有效期至多２年。

Q:要如何申請無產製證明?

A:請逕向經濟部工業局申請

9.2
公佈欄： 無。
9.3 聯絡人：李小姐 分機 2455
9.     表單範例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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